
2014 年 第 30 卷 第 1 期 中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Vol． 30 No． 1 2014
( 总第 133 期) JOUＲNAL OF NOＲTH UNIVEＲ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Sum． 133)

文章编号: 1673-1646( 2014) 01-0041-05

互联网使用与失独群体自我增能
＊

郝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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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和运行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人们互动的形式、范围和方式，而

且拓展了人们行动的潜能。作为沉浸于失去独生子女痛苦中的父母，失独群体本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但是，互联网的使用

为他们建立了群体内部的联络和支持机制。群内关系由最初的抱团取暖、同命互助，发展为群体自觉、团结维权，进而到各

执一词、分歧出现，最后在讨论、协商与反思中达成求同存异、共同维权。互联网的使用重构了弱势群体本身以及处于弱势

地位的个人、群体以及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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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Internet and Self-Empowerment of the
Groups Having Lost Their Single Child

HAO Caihong
( School of Gender and Social Development，China Women＇s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 The Internet has produce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forms and mechanisms of human so-
ciety ． It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forms，boundaries and w ays of conversation，but also stimulated peo-
ple＇s potency ． Parents losing their single child are a disadvantaged group． How ever，the use of Internet
has constructed a contacting and supporting mechanism for them ．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parents
stemmed from w arming and helping each other，evolved to gener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safeguarding
their legal rights，and later split in small groups，and finally reached consensus to safeguarding their ow n
rights． The use of Internet has reconstruc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 een the individuals，groups and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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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5 日，5 名失独者代表带着全国

1 200 多名失独者的签名来到国家计生委信访接待

室，请求面见国家计生委主要领导，就失独群体的

权益保障问题表达诉求。在获悉代表的请求遭到拒

绝后，一同来京的 16 个省市 80 多名失独者马上从

临时驻地赶往国家计生委，发起了一场持续将近

30 小时的群体维权行动。由于国家计生委一直未

就“6·5 维权”的请求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2013
年 1 月 7 日，148 名失独者带着全国 1 000 多名失

独者的签名，再次聚集于国家计生委，表达诉求。

两次维权，虽然采取的策略和提出的诉求不同①，

但都证明一个事实，即失独群体已经开始通过集体

行动维护自己的权益; 两次维权都达到了一定的社

会效果，即失独者和失独群体的问题逐渐进入了公

众视线，引起了社会关注。失独者通过群体力量，

向政府、媒体、社会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

失独者，顾名思义，指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独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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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维权”主要提出要求给予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的申请的诉求，“1·7 维权”目的是要求国家提高失独群体的特扶

待遇。



生子女，且再无生育能力的人群。据卫生部发布的

《2010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测算，中国目前的失

独家庭规模已超百万，并以每年 7． 6 万个家庭的速

度增加。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

百万失独家庭并不是一个大数目，且他们存在的分

散性也使其长期以来不为外界所关注，直到互联网

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在网络上，失独者遇到了很多“同命人”，共同

的人生遭遇使他们更能够产生共鸣，相互理解彼此

安慰，为自己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本文关注的核

心议题是: 弱势群体( 以失独群体为例) 如何通过互

联网来改善其身心健康状况和边缘性的社会地位，

从而获得自我增能。进一步讲，网络社群中的成员

互动对于改变其成员个体和群体本身在现实社会中

的行动能力和行动逻辑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 互联网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和人际互动的媒介和

载体，通过作用于个体、群体以及社会的互动模

式，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和运行机制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1］换言之，互联网的作用不仅仅停留于网

络世界本身，也不仅是一个集信息资源库、交流媒

介以及虚拟公共领域［2］于一体的存在，而且实实在

在地改变着现实世界。［3］1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反

映，也能够反作用于现实世界，联接二者之间的桥

梁是网络文化。［3］2网络文化是所有网络参与主体互

动的过程与结果的总和。［3］3个体网民和虚拟社群作

为主要的网络参与主体，既参与了网络文化的建

设，又被网络文化所形塑，并作为网络文化的传递

载体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影响。［4］1，［5］

与现实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一样，网络

世界里也有各种各样的群体，并发挥着社会功能。
虚拟社群是指网络世界中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

值信念、政治理念、利益诉求等而聚集形成的群

体，其表现形式有 QQ 群、百度贴吧、BBS 论坛、
Email 群、聊天室等。这些群体既表现出典型组织

的特征，又有其独特性。通常来讲，和现实社会中

的组织一样，虚拟社群也有相对稳定的参与者( 网

民) 、积极分子、组织管理者( 版主、管理员等) 、固

定的交流地点( 固定的虚拟空间) 、共同的活动内容

等。［6］由于互动媒介和载体的独特性，虚拟社群也

表现出自身的特征，比如互动过程中的开放性和超

时空性、社会关系的平等性和自主性、群体结构扁

平化和多中心性、群体成员异质性较高［4］2 以及成

员关系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等。虚拟社群具有典型

组织的特性可使其发挥类似的社会功能，比如，互

动基础上的信息传播、提供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性帮

助、推动社会改革等。［4］3 而虚拟社群的独特性使其

社会 功 能 又 有 所 不 同，如 弱 关 系 基 础 上 的 强 动

员［4］4、强价值倾向的社会倡导等。虚拟社群以其社

会功能的发挥，成为网络公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

分，并影响了现实公民社会的建设。
由此可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社会作为人类

社会的一部分，为社会活动参与主体( 包括个体和

群体) 提供了一个现实社会之外的活动空间和载

体，这个虚拟社会以不同于现实社会的方式和逻辑

形塑着主体的意识和行动［7］，并以主体能动性的方

式反作用于现实社会，改变其运行逻辑、机制和结

构。［8-9］这也正是网络的现实意义所在。
那么，互联网是如何改变网络参与主体的意识

和行动，进而影响其参与现实社会的呢? 其具体的

作用过程和机制是怎样的? 换句话说，在互联网时

代，“社会何以可能”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将以怎样

的图景呈现? 本文试图通过对失独群体的互联网使

用和主体性建构的过程和关系进行阐述，来说明这

一问题。
本文主要采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首先，将互

联网作为研究田野，即失独群体的网络互动空间，

主要包括失独者 QQ 群、论坛以及网站等; 其次，

在资料搜集方法上采用网络田野考察的方法，历经

半年多的网络参与观察，田野资料由网络参与观察

所获得的失独群体的线上交流记录和笔者对个别失

独者的线上访谈构成; 最后，采用民族志的书写方

式，对失独者的群体特征、意识和行动的变化过程

进行记录。
本文主要建立在对一手资料的分析基础上，但

为了查漏补缺，以呈现互联网与失独群体关系的全

貌，适当地结合了对相关的视频节目和平面媒体信

息的分析。毋庸置疑，虚拟社会的匿名性使得将互

联网作为研究田野会面临研究伦理和科学性的考

验，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田野考察正是顺应人类

进入互联网时代的现实而产生的研究人类社会的新

视角。

2 互联网: 失独群体的增能之路

2 ． 1 无助的弱者，初识网络

失独者网络社群之所以兴起，一方面是因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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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组织的影响力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以个体为单

位的诉求和行动得不到政府的回应。2003 年以来，

上海、武汉等地方先后出现了多个服务于失独家庭

的社会组织②，这些组织以“同命人”抱团取暖的方

式缓解了组织成员丧子 /女的哀痛。然而，实体组

织因受地理空间和信息不畅等因素影响，其所能够

覆盖的失独者范围和规模非常有限; 且这些组织大

多都因得到了政府或妇联、计生协等人民团体的支

持才得以成立，因此，其活动内容和方式都受到限

制。③可见，实体互助组织主要满足小范围失独群体

的抱团取暖需要，而对于更多失独群体的帮扶慰藉

和维权需要则作用甚微。虽然以个体为单位的诉求

表达和上访行动也已经出现④，但均没有得到有效

回应。
在实体互助组织无法帮助和温暖大多数的失独

者，而失独者个体的诉求表达又石沉大海的背景

下，失独者网络群体悄然出现。笔者了解到的最早

的失独者交流群是 2009 年 6 月成立的“星星苑”论

坛( 辽 ICP 备 09017933 号) ，主要包括政策讨论、
活动 信 息、心 理 咨 询、保 健 休 闲、理 财 等 版 块。
2010 年8 月7 日，星星苑 QQ 群建立，被公认为是

全国最早、最大的失独者倾诉、交流的平台。
可见，失独者网络交流群的出现主要源于失独

者的特殊现实处境。一方面，丧子 /女的巨大变故

使失独者的身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楚，失去精神

支柱，恶意舆论的伤害以及没有养老保障等是他们

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经济保障、社会关爱和养老

保障是其普遍的需要;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他们

的问题的认知程度不够、互助组织的能力有限以及

个体的抗逆力较差，使得失独者只能通过互联网来

排遣心中的压抑。换句话说，失独者网络社群在产

生之初发挥了情感慰藉的功能，成为“虚拟的精神

家园”。

2 ． 2 抱团取暖，同命互助

失独者网络社群的最初定位主要是抱团取暖，

即通过网络形成一个交流互助平台，为失独者提供

情感支持、生活帮助和信息资讯。与遭遇其他生活

不幸的人群不同，失独者对原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活

方式持一种逃避的态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睹物思

人，更重要的是害怕在外界的围观、歧视和非议中

生活。⑤失独者认为只有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人才

能够真正理解，正如一位失独母亲所说:“这种心灵

的创伤是没有办法用其他亲情治愈，越是原来熟悉

的依赖的情感越是要回避，反而，陌生的感情还可

以接受。”⑥初入 QQ 群的失独者的发言也往往以对

自己的不幸遭遇为主，而群中的其他成员则耐心地

安慰。群内成员在互相分担彼此苦难的过程中拥有

了更进一步的交流关系，会谈论日常生活琐事，也

会讨论时事要闻，但最多的交流还是就国家和地方

政府对失独者的扶助措施交换信息。在此过程中，

失独者个体通过网络社区知道了自己并非唯一的不

幸者，并在与同命人的互动中获得了安慰和关爱，

从而缓解了其内疚、自责、恐惧、绝望的心理，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其身心健康状况。
对于失独者来说，失独者网络社群除了具有心

理慰藉的功能外，还能够帮助缓解现实生活中诸如

就医照护、经济支持等困境。2012 年失独者“寒露”
罹患重病，需要手术。但是，她面临两个现实的问

题，一是手术必须有直系亲属签字，而她已经没有

直系亲属; 二是她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付手术费

用。面对这种情况，群友“想想”一方面发动群友共

同对“寒露”所在的社区居委会施压，使其最终同意

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另一方面发起募捐动员令，

主要发布在“我们相聚在这里”、“中国失独者家

园”、“同心园”、“星星苑”等以失独者为成员的 QQ
群。此次募集行动共收到善款 48 761 元。虽然“寒

露”最终因手术失败过世，但这一事件反映了互助

性质的网络社群在解决成员的现实困难中可以起到

工具性作用。

2 ． 3 群体自觉，团结维权

互联网社群不仅是失独者抱团取暖的平台，还

是其维权意识萌发和壮大的空间。网络社群意识的

发生，主要表现出虚拟的公共空间、相似的境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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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3 年 7 月，上海十个失独家庭就自发成立了以自助互助和服务社会公益为宗旨的“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
2007 年 1 月，武汉市洪山区五位失独者共同发起成立了失独者互助组织“武汉温馨港湾”; 2007 年 9 月，武汉市青山区一位
失独者出资成立了以互助互爱为宗旨的“武汉连心家园”。

比如，武汉的“温馨港湾”就因为其发起人孙秀荣 2010 年到国家计生委上访而遭注销。
2009 年清明前夕，失独者“叶儿黄了”、“天空”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写了一封附有 30 余位失独父母签名的诉

求信; 2010 年 4 月，失独者“笛妈”首次到国家计生委上访; 同年，武汉失独者孙秀荣到国家计生委上访。
一位失独者维权代表向我讲述了一位失独妇女的故事: 有一天这位妇女的姐姐和她说梦到她的儿子来找她，觉得很

害怕。虽然后来这位姐姐向妹妹道歉了，但是这位失独妇女从此开始和家里人保持距离。
访谈者: DEM; 访谈时间: 2013 年 4 月 14 日。



础、多样性的统一、渐进性的变化等特点。［11］1其形

成一般需要经历以下几个环节，首先是产生群体认

知，即网络社群成员对某种信息的共同关注和认

识; 其次是形成群体心理，即网络社群成员对其共

同认知信息的普遍看法; 再次是产生群体互动，即

网络社群成员就同一信息展开交流和沟通; 最后形

成群体态度，即在群体互动的基础上，网络社群成

员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11］2 群体态度的形成标志

着群体意识的形成。［11］3

在失独者互助网络社群建立之初，就有关于

“是谁造成了其当下境遇”的讨论。在不断的讨论

中，失独群体越来越确定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其失

独处境的根源，而计生委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

执行者，理应帮助他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生活问

题。2010 年 5 月，“笛妈”与其他 18 名失独者一起，

带着署有 600 名失独者签名的“我们的诉求”，首次

群访国家计生委，要求国家制定针对失独群体的赡

养法律条款，加强对其养老、医疗和临终关怀义务

保障，给予其精神抚慰和生活照顾等。可见，通过

群体互动和交流，失独者网络社群自觉地发展出明

确的关于维权的诉求对象和诉求内容的群体意识，

其功能也由情感支持、生活互助，进一步发展到维

权动员。⑦

2 ． 4 各执一词，分歧初现

随着失独者网络社群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

大，维权目标和策略的分歧逐渐显现出来，并一度

发展到人身攻击的程度。与实体组织相比，虚拟社

群不受约束的民主机制使其很难产生唯一的意见领

袖，加之社群管理的松散型特点，使得社群内部很

容易发生分化。
“6·5 维权”事件以后，失独者网络社群不仅

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群体成员互动更为频

繁，互动话题更集中于维权。几位失独者的话形象

地呈现了这一过程:“由于相同的命运，我们这群苦

难的人从全国各地相识在失独 QQ 群里，大家都是

从起初的相互倾诉、相互安慰到抱团取暖再到维权

意识的觉醒，使我们在一起有了共同的话题。”⑧

“我们本是一群同命相连的朋友，我们都失去了我

们生命中最最爱的唯一宝贝; 我们都是一群世界上

最最悲哀和最最不幸的父母，我们的内心都是最最

苦痛而不堪言表的;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最最基本的

共同愿望———即‘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因此，为

了我们的明天，大家从五湖四海‘聚集’到了这个虚

拟的网络世界，进而又从虚拟世界走向了真实蹬现

实世界，并开始了艰辛的维权诉求之路。”⑨

然而，由于国家计生委迟迟未就“6·5 维权”
的诉求做出明确答复，而诸多新入群的成员对于以

往的维权历程又不甚了解，一些成员发表了针对维

权代表和维权行动的过激言论，群体逐渐分裂为两

大阵营。一些人主张坚持请求国家行政补偿，如若

未果，将发起法律诉讼; 另一些人则主张要求提高

特扶待遇。两种主张的支持者在网络上由观点陈述

逐渐发展到谩骂甚至人生攻击的程度。
群内矛盾在 2013 年 1 月 7 日 148 名失独者去

国家计生委维权时完全暴露出来。“1·7 维权”结

束后，参加者在网络上以事件回放和汇报的方式向

群体成员说明了此次参加的人员、维权的经过、提

出的诉求等，并有意无意间与“6·5 维权”进行比

较，以向“6·5 维权”代表宣告没有他们维权照样

能够进行下去。此后，部分成员开始否定“6·5 维

权”的价值，认为“6·5 维权”所提出的“要求国家

行政补偿”的诉求不具有可操作性，而“1·7 维权”
提出的包括提高扶助金、提供医疗绿色通道、养老

保障在内的“提高特扶待遇”的诉求更实际、更具有

可操作性。加上之前维权中所提出的建议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中的相关条款，以明确

国家对失独群体的保障义务的诉求，失独者网络社

群就维权方式产生了“行政补偿-诉讼”、“提高特扶

待遇诉求”和“修法”三种意见。
事实上，社群内部出现意见分歧并非不可以接

受，只要有通畅的沟通渠道和协商机制，问题最终

会得到相对圆满的解决。然而，网络社群与实体组

织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松散的组织性，即如何进行正

面积极的沟通和协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2 ． 5 求同存异，共同维权

面对网络社群内部的争论和分化，群内的部分

“元老”和有识之士开始呼吁群内成员以维权大局

为重，暂时搁置争议，共同维权，并指出“1·7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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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在针对失独者的扶助政策依旧没有大的调整的情况下，有了文章开头的失独群体“6·5 维权”。这一事
件经国内多家媒体报道而迅速被社会大众所知，也使更多的失独者知道了失独网络社群的存在，并纷纷加入其中，网络社群
数量增加，规模进一步壮大，功能也由抱团取暖为主发展为“报团取暖，共同维权”。链接了众多 QQ 群体资源的“中国失独
者”网站，也于 2012 年 8 月创办，为失独者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咨询和沟通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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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透者: 山岭; 访谈时间: 2012 年 11 月 9 日。



权”的相对顺利离不开之前失独群体的历次维权努

力，并以历次维权中国家计生委重视程度的变化加

以佐证，即从最初的冷漠、藐视到“1·7 维权”中联

合多部委开座谈会。“在维权的这个问题上，我们

只能要求自己做到尽力而为，而不能强求他人去为

你冲锋陷阵; 我们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大家

可以集思广益，各抒己见，但绝不能诋毁他人，唇

舌相煎，更不容抹杀已取得的维权成果; 我们不能

违背进群的初衷———共同维权，彼此相互慰藉，相

互疗伤，抱团取暖。”瑏瑠

可见，失独者社群中的成员已经开始思考如何

创造积极的沟通和协商机制，并提出了初步的建

议。与实体组织一样，网络社群同样面临如何运行

的问题，包括基本监管模式、成员互动模式、决策

模式等。而这些模式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社群成员不断互动、磨合，逐步形成相对稳

定的沟通协调机制。
通过了解失独者网络社群的产生、运行、变化

的过程，以及网络社群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关系，本

文将失独者与互联网的关系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个体失独者为了缓解失去独生子女的现实压力，

创建或加入失独者网络社群，以获得情感支持和社

会归属感; ②个体失独者在网络社群互动中对与其

有共同遭遇就解决问题的出路形成群体意识; ③虚

拟空间中的群体维权意识转变为现实社会中的群体

维权行动; ④现实社会中的群体维权行动扩大了失

独者网络社群的影响力，使群体数量增多、规模增

大、维权宗旨更为明确; 第五阶段，群体成员在虚

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两个层面互动，随着新成员的不

断加入，群体出现多中心化倾向，并在维权行动中

有所表现。

3 结 语

失独者通过使用互联网不仅形成了网络社群，

改变了失独者个体，而且对国家有一定的作用和影

响。失独者与互联网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失独者

通过使用互联网而不断增能的过程，这种增能不仅

表现在悲伤情绪的化解和获得工具性社会支持，而

且成员互动和群体行动彻底改变了失独者的个体处

境，使其由一个个孤立的失独者成为了有维权诉求

和维权行动的失独群体。线上互动关系向线下互动

关系的延伸，使得失独者不仅在网络上，而且在现

实生活中也不再是作为个体本身的存在，而是作为

群体成员的存在。虽然网络社群内部存在分化，但

分化本身恰恰是失独者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增强的

表征，说明部分成员已经具有不再追随统一意见的

独立性。
在改变失独者个体的同时，互联网也在不断建

构着失独者个体、失独群体以及国家三者之间的关

系。失独群体虽然是一个固定的称谓或概念，但其

所指向的社会存在却是流动的。失独群体在虚拟社

会中壮大，并在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往返穿梭中

不断重新建构着群体本身。如果没有失独者网络社

群，维权行动将依旧停留于个体或地域范围内的小

群体层面，难以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也

不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那么其诉求也更加难以

实现。总之，失独群体通过使用互联网正在不断地

改变着现实社会中的各方力量对比，挑战着原有的

政治治理逻辑和社会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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